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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
本公告乃映美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「本集團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

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09條作出。

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一日刊發的公告，內容有關愛普生（中國）有限公司（「愛

普生」）就本集團兩間附屬公司映美信息科技（中國）有限公司及新會江裕信息產業有限公司

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出的申請（「該申請」），其中愛普生宣稱本集團兩間附屬公司

不正當競爭及侵犯愛普生若干知識產權的名稱權，並要求賠償總額達人民幣24,300,000元的

損失。

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八日，愛普生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撤回該申請，及北京市

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於同日批准撤回該申請。

除上文所披露外，董事概不知悉任何其他重大法律訴訟、索償或訴訟正向本公司展開，而

彼等亦不知悉有任何其他屬股價敏感性質之事宜為根據上市規則第 13.09條所規定的一般責

任而須予披露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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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告乃承董事會之命而刊發，各董事願就本公告所載資料的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責

任。

承董事會命

映美控股有限公司

董事

歐國倫

香港，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五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歐柏賢先生、歐國倫先生及歐國良先生，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黎明

先生、孟焰先生及徐廣懋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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